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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985

证券简称：大庆华科 公告编号：

2020017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议案6为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中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13: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5日9:30—11:30和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

15日9:15至2020年5月15日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大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路293号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8日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马铁钢先生

7、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2020年4月18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并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于2020年5月11日登载在《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8、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82,336,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9,639,500股的

63.5122%，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股份82,320,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499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4、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出席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1人，代表股份1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参加现场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0人；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人，代表股份1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82,32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2%；反对票0股；弃权票16,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0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16,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98%。

表决结果：通过。

（二）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82,32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2%；反对票0股；弃权票16,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0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16,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98%。

表决结果：通过。

（三）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82,32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2%；反对票16,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98%；弃权票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0股；反对票16,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98%；弃权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82,32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2%；反对票16,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98%；弃权票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0股；反对票16,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98%；弃权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五）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82,32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2%；反对票0股；弃权票16,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0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16,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98%。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2019年度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确认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31,32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480%，反对票0股；弃权票16,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52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0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16,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520%。

表决结果：通过。

（七）选举公司第八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选举马铁刚、韩月辉、高新年、孟欣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马铁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82,320,6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票3股。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韩月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82,320,6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票4股。

表决结果：通过。

3、选举高新年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82,320,6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票2股。

表决结果：通过。

4、选举孟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82,320,6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票1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八）选举公司第八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选举宋之杰、于冲、王涌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宋之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82,320,6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票3股。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于冲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82,320,6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票2股。

表决结果：通过。

3、选举王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82,320,6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票1股。

表决结果：通过。

（九）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选举李宜辉、武云峰、周雪梅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李宜辉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8,320,6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票1股。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武云峰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82,320,6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票2股。

表决结果：通过。

3、选举周雪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82,320,6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8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票3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会议听取公司2019年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黑龙江司洋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祁艳、阚迪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及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黑龙江省司洋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特此公告。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985

证券简称：大庆华科 公告编号：

2020019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2、会议于2020年5月15日15：45以现场会议（公司二楼会议室）和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加董事7名，实际参加董事7名。

4、会议推选马铁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马铁钢先生为公司八届董事会董事长（附简历）。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马铁钢

委 员：韩月辉 高新年 孟 欣 宋之杰（独立董事）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 涌（独立董事）

委 员：高新年 于 冲（独立董事）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宋之杰（独立董事）

委 员：马铁钢 于 冲（独立董事）

(4)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于 冲（独立董事）

委 员：孟 欣 王 涌（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续聘韩月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附简历）。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总监的议案，续聘赵万臣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安全总监、技术总监，续聘马成升先生

为公司财务总监，续聘孟凡礼先生、张向东先生、贡学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附简历）。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续聘孟凡礼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秘书（附简历）。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续聘崔凤玲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附简历）。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关于聚丙烯装置隐患治理项目的议案。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651.13万元，全部投资为公司自筹。 该项目实施后可以有效降低生产风险，提高装置运行的稳定性

及安全性。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简历：

一、董事长简历

马铁钢先生，1968年6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大庆石化总厂炼油厂技术员、大庆石化总厂机动设备处

动设备管理岗；大庆石化公司机动设备处主任科员，炼油厂副总工程师、副厂长，大庆石化公司机动处副处长、处长；现任大

庆石化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马铁钢先生在大庆石化公司工作并领取薪酬，未在本公司领取报酬，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述职务的情形。 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大庆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其它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与公司其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韩月辉先生，1968年4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历任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化工一厂裂解车

间技术员、副主任；大庆石化公司化工一厂加氢抽提车间主任、党支部副书记；大庆石化公司化工一厂机动科科长、裂解车

间主任；大庆石化公司化工一厂副厂长、党委委员。 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赵万臣先生，1965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化工二厂、化工三厂车间技术员；

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化工三厂车间副主任、计划科副科长、车间主任；大庆石化公司化工三厂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厂长、

安全总监、党委委员。 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技术总监、安全总监。

3、马成升先生，1966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大庆石油化工总厂财务处会计师，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财务处资金科科长、预算科科长、副处长，大庆龙化新实业总公司总会计师。现任本公司财务

总监。

4、孟凡礼先生，1968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经济师。 历任大庆石油化工总厂职员；大庆华科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副部长、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5、张向东先生，1968年3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化工一厂甲丁车间工艺技术员、

甲丁车间副主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化工一厂甲丁车间副主任、80万吨乙烯改扩建工程联合装

置项目组组长、计划科长；乙烯工程指挥部综合技术组主管丁二烯、MTBE项目；化工一厂甲丁车间主任、计划科长兼工艺

副总工程师、碳四联合装置开工组组长、工艺副总工程师兼碳四联合车间主任。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6、贡学刚先生，1972年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大庆石化总厂机修厂焊接工艺员，机动处检测站检

验师，机械厂技术科工艺员，机动工程部静设备管理主管；大庆石化公司机动设备处静设备管理主管、高级主管。 现任本公

司副总经理。

上述人员在本公司工作并在公司领取薪酬，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在控股股东单位兼任任何职务，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述职务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董事会秘书简历

孟凡礼先生，1968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经济师。 历任大庆石油化工总厂职员；大庆华科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副部长、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孟凡礼先生在本公司工作并在公司领取薪酬，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在控股股东单位兼任任何职务，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

表资格管理办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述职务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与公司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崔凤玲，女，1974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大庆高新区高科技开发总公司秘书，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员工，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 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主持工作）、证券事务代表。

崔凤玲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述职务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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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2、监事会会议于2020年5月15日15:30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3、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

4、会议推选李宜辉女士主持。

5、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李宜辉女士为公司监

事会主席（附简历）。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15日

监事会主席简历：

李宜辉女士，1968年8月出生，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历任大庆石油化工总厂财务处资金科科

员、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分公司财务处会计科副主任科员、成本科主任科员兼销售科科长、管理科科长、会计科科长、财务处

副处长。 现任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分公司财务处处长。

李宜辉女士在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分公司工作并领取薪酬，未在本公司领取报酬，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述职务的情形。 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大庆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其它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与公司其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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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情况概述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B024版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大庆华科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披露了公司股东林源炼油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林源炼油” ）拟将所持有的公司20,339,7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69%）无偿划转至大庆石化建设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庆化建” ）事宜。

2020年4月10日，林源炼油与大庆化建签订了《大庆华科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于4月11日、4月14

日、4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关于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

转暨免于要约收购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及《收购报告书》。

截止目前，上述股权无偿划转事宜尚未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二、终止本次股权无偿划转的说明

因本次股权无偿划转涉及的划转成本存在不确定性，林源炼油与大庆化建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拟终止本次股权无偿

划转。 2020年5月15日，林源炼油与大庆化建签订了《大庆华科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之解除协议》，约定双方原签订的《大庆

华科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于2020年5月15日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大庆华科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之解除协议》自签

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待主管部门批复之日起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终止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变。终止本次股权无偿划转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长期发展

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终止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尚需主管部门批复，后续划转双方将按照规定履行有关程序。公司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有关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大庆华科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之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85� � � � � � � � �证券简称：大庆华科 公告编号：2020020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2名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4月9日召开，会议选举姜金堂先生、林君友先生(附简历)为公司职工代

表监事，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3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5日

简历：

1、姜金堂，男，汉族。 1966年2月出生，1989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大庆石化总厂腈纶厂聚合

车间技术员、技术组长；腈纶厂回收车间副主任、代主任；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副经理、书记、经理，生产运行

部副部长（主持工作），树脂分公司经理；现任公司生产运行部部长。

2、林君友，男，汉族。 1972年7月出生，1997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大庆石化总厂化纤厂新龙

聚丙烯车间技术员；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研究开发部、经营管理部员工，聚丙烯分公司、科技分公司副经

理，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聚丙烯分公司经理；现任公司树脂分公司经理。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在本公司工作并在公司领取薪酬，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没有在控股股东单位兼任任何职务， 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最近两年内未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与公

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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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

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股份的股东。

4、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收到公司股东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 ）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关于增加

2019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申请》，比亚迪持有合力泰总股数为346,360,994股，占合力泰总股数的11.11%，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申请在公司将于2020年5月15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上增加《关于2019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新）》、《2020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上述提案经公司2020年4月30日召开的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五届监事会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15日（周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2020年5月15日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望龙二路1号福州国际金融中心20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文开福先生。

6、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3人， 代表股份1,359,956,2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股的

43.64%。 其中现场出席大会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347,696,626股，占总股本3,116,416,220股的43.2451%。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2,259,5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934%。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8、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9、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359,940,5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

反对13,5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2,2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1,457,3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8%；反对13,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

（二）审议《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359,941,7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

反对14,5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1,458,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1%；反对14,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三）审议《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359,941,7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

反对14,5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

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1,458,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1%；反对14,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四）审议《关于〈2016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359,941,7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

反对13,5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1,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1,458,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1%；反对13,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五）审议《关于授权董事长批准向金融机构借款额度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358,449,18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2%；

反对1,507,02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8%； 弃权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9,965,9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525%；反对1,507,0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4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六）审议《关于为公司下属控股公司贷款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358,448,18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1%；

反对1,507,02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8%；弃权1,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1%。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9,964,9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514%；反对1,507,0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475%；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七）审议《2020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359,942,7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

反对13,5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

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1,459,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2%；反对13,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八）审议《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359,941,7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

反对14,5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

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1,458,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1%；反对14,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九）审议《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关联交易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95,861,01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9%；反对

14,5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

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1,458,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1%；反对14,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十）审议《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359,941,7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

反对14,5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

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1,458,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1%；反对14,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十一）审议《授权董事长办理公司或公司控股公司向公司股东电子信息集团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40,844,876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53%；反

对1,391,628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7%；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0,081,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786%%；反对1,391,62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十二）审议《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359,941,7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

反对14,5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

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1,458,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1%；反对14,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十三）逐项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关于选举7名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1.1选举陈贵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获得同意1,359,480,715股；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91,458,502股。

1.2选举黄旭晖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获得同意1,359,503,715股；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91,020,517股。

1.3选举郑澍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获得同意1,359,504,650股；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91,021,452股。

1.4选举林伟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获得同意1,359,503,715股；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91,020,517股。

1.5选举苏其颖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获得同意1,359,503,714股；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91,020,516股。

1.6选举马晓俊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获得同意1,359,503,715股；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91,020,517股。

1.7选举王永永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获得同意1,359,503,715股；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91,020,517股。

根据上述投票结果，上述七名人员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选举4名独立董事的提案

2.1选举李璐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获得同意1,282,402,775股；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13,919,577股。

2.2选举徐波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获得同意1,592,430,903股；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323,947,705股。

2.3选举林立永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获得同意1,282,402,775股；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13,919,577股。

2.4选举严晖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获得同意1,282,402,775股；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13,919,577股。

根据上述投票结果，上述四名人员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十四）逐项审议《关于选举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换届的议案》

1、选举王佐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获得同意1,359,806,007股；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91,322,809股。

2、选举吴彬彬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获得同意1,359,600,015股；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同意91,116,817股。

根据上述投票结果，上述两名人员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十五）审议《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新）》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359,941,7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

反对13,5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1,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1,458,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1%；反对14,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

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四、备查文件

1、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2020-036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福建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合力泰”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以下简

称“福建证监局” ）出具的《关于对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文开福、陈贵生、金波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2020]18

号），具体内容如下：

近期，我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合力泰存在以下信息披露不及时问题：

2019年11月25日，合力泰控股子公司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合力泰）在福建省产权交易网挂牌出售

其持有的珠海冠宇电池有限公司9.5632%股权。 2019年12月24日，江西合力泰与杭州长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订 《股权转让合同》， 交易作价533,300,000元， 本次股权转让预计产生投资收益占合力泰2018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5.69%，该交易预计对合力泰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但公司直至2019年12月31日才对外披露，不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文开福作为公司董事长，陈贵生作为公司总裁、金波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依照《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

依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合力泰及文开福、陈贵生、金波采取监

管谈话的监督管理措施。 现要求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文开福、总裁陈贵生、董事会秘书金波于2020年5月29日9时携带

有效的身份证到我局接受监管谈话。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我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

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

行。

公司高度重视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所提出的问题，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

员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领会，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水平，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2020-037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

大会关于推荐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推荐职工代表监事的会议于2020年5月15日上午9:30在山东省沂

源县南外环89号公司联合会堂召开。 应到职工代表 836�名，实到 832�名职工代表。

与会职工代表经认真讨论，一致推荐李德军先生出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李德军先生将与公司非职工代

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与非职工代表监事一致。

李德军先生简历如下：李德军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学历，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 历任公司董事、副总裁，

2017年12月04日至今任山东合力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李德军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4,402,508股。李德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未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2020-039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六届一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年5月15日下午4：00采用通讯和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名，本次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前五天通知的义务，同意于2020年5月15日召开公司六届一次董事会会议。

表决结果：11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贵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陈贵生先生个人简历详见2020年4月2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五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表决结果：同意11票，不同意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关于选举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战略委员会：3名

主任：陈贵生

委员：黄旭晖、郑澍

2、提名委员会：3名

主任：林立永（独立董事）

委员：苏其颖、徐波（独立董事）

3、审计委员会：3名

主任：严晖（独立董事、会计专业人士）

委员：林伟杰、李璐（独立董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名

主任：徐波（独立董事）

委员：陈贵生、李璐（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票，不同意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陈贵生先生为公司总裁，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陈贵生先生个人简历详见2020年4月2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五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表决结果：同意11票，不同意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郑澍先生、王永永先生、马晓俊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郑澍先生、 王永永先生、 马晓俊先生个人简历详见2020年4月21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五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7）。

表决结果：同意11票，不同意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郑剑芳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郑剑芳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曾任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资金管理部部长兼财

务管理部部长，深圳市天汇金源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中方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 历任公司董

事、副总裁。

郑剑芳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表决结果：同意11票，不同意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务的议案》

因目前公司董事会秘书尚未有合适人选，暂由公司董事长陈贵生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务。

陈贵生先生个人简历详见2020年4月2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五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陈贵生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望龙二路1号福州国际金融中心20层

电话：0796-8979613

电子邮件：chenguisheng@holitech.net。

表决结果：同意11票，不同意0票，弃权0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聘任高管人员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经审阅相关人员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之情

形以及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相关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了解相关

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同意聘任陈贵生先生担任公司总裁，同意聘任郑澍先生、王永永先生、马晓俊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同意聘任郑剑芳先

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同意陈贵生先生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八、审议《关于聘任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江业杭先生为公司审计部门负责人，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11票，不同意0票，弃权0票。

江业杭先生简历如下：

江业杭，男，汉族，1983年出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审计师、高级会计师。曾任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审计稽核部部长助

理。

江业杭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持股5%

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审计部门负责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九、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海元先生、李谨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

三年。

陈海元先生、 李谨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11票，不同意0票，弃权0票。

陈海元先生、李谨先生简历如下：

陈海元，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出生，毕业于云南财经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大学本科学历，2013年10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08年10月至今任职于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海元先生持有公司300股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海元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省沂源县城南外环89号

电话：0533-2343868

传真：0533-2343989

电子邮件：chenhaiyuan@holitech.net。

李谨，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出生，曾任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 具有基金从业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证书、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李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持股5%

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谨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望龙二路1号福州国际金融中心20层

电话：0796-8979766

传真：0796-7088855

电子邮件：lijin@holitech.net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2020-040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六届监事会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15日下午4:00采取现场和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本次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

有效。

与会监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豁免监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前五天通知的义务，同意于2020年5月15日召开公司六届一次监事会会议。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关于推选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一致同意，选举王佐先生担任监事会主席，任职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3票，不同意0票，弃权0票。

王佐先生个人简历详见2020年4月2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642

证券简称：

*ST

荣联 公告编号：

2020-038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5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6号楼（荣之联大厦）；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东辉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 代表股份数210,862,22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661,580,313股的

31.8725％， 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210,812,12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1.8649％。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数量为50,1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76％。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6人，代表股份数28,554,34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16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0,841,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反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533,3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5％；反对21,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已获得公司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经过逐项表决，选举王东辉、闫国荣、张旭光、方勇、杨跃明等五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即2020年5月15日至2023年5月14日。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选举王东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210,812,1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8,5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45%。

2.2选举闫国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210,812,1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8,5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45%。

2.3选举张旭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210,812,1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8,5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45%。

2.4选举方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210,812,1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8,5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45%。

2.5�选举杨跃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210,812,1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8,5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45%。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的上述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经过逐项表决，选举王琳、伍利娜、李南方为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三年，即2020年5月15日至2023年5月14日。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1选举王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210,812,1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8,5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45%。

3.2选举伍利娜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210,812,1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8,5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45%。

3.3�选举李南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210,812,1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8,5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45%。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经逐项表决，选举陆雅峰、刘峥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即2020年5月15日至2023年5月14日。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4.1选举陆雅峰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210,812,1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8,5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45%。

4.2�选举刘峥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210,812,1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8,5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45%。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聘任的监事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部分闲置房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0,841,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反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533,3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5％；反对21,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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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情况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之联”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9日以书

面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并于2020年5月15日在公司8层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同时进行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

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与会董事讨论，一致同意选举王东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董事会批准

之日起生效。

王东辉先生简历见附件。

2、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会议确认第五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王东辉、闫国荣、方勇、李南方（独立董事）、王琳（独立董事），其中王东辉任主任委员。

（2）提名委员会：王琳（独立董事）、伍利娜（独立董事）、张旭光，其中王琳（独立董事）任主任委员。

（3）审计委员会：伍利娜（独立董事）、李南方（独立董事）、杨跃明，其中伍利娜（独立董事）任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南方（独立董事）、伍利娜（独立董事）、王东辉，其中李南方（独立董事）任主任委员。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3、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与会董事讨论，一致同意聘任闫国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闫国荣先生简历见附件。

4、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与会董事讨论，一致同意聘任张旭光先生、方勇先生、邓前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董

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张旭光先生、方勇先生、邓前先生简历见附件。

5、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与会董事讨论，一致同意聘任张旭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张旭光先生简历见附件。

6、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与会董事讨论，一致同意聘任邓前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邓前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要求，其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6号楼（荣之联大厦）

邮政编码：100015

联系电话：4006509498，传真：010-62602100

联系邮箱：ir@ronglian.com

邓前先生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就第3、4、5、6项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

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7、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与会董事讨论，一致同意聘任程炜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程炜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要求，其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6号楼（荣之联大厦）

邮政编码：100015

联系电话：4006509498，传真：010-62602100

联系邮箱：ir@ronglian.com

程炜女士简历见附件。

8、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与会董事讨论，一致同意聘任刘静女士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

效。

刘静女士简历见附件。

9、审议通过《关于因控股子公司股权调整形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系因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变动而被动导致。公司将及时了解哈勃智远的偿债

能力，积极关注并追偿财务资助款项。 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及

《关于因控股子公司股权调整形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

简 历

王东辉，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EMBA。 1987年毕业于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为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并获学士学位，1987年至1990年在电子工业部第六研究所攻读

硕士研究生。 1990年至1994年任电子工业部第六研究所工程师，1995年至2000年任北京瑞宝泰克计算机有限公司首席技

术官。 2001年作为创始股东设立北京荣之联科技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长。

王东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402.61万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吴敏为夫妻关系，属一致行动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闫国荣，男，1973年出生，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2005年获长江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96年9

月至2000年3月任职于联想科技网络事业部；2000年4月至2015年12月，历任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部门副总经理、助理总

裁、副总裁、高级副总裁、总裁；2016年3月至2017年8月，任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兼成都神州数码索

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年4月至2019年2月，任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海航云集业务总裁。 2019年2月加

入公司，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闫国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聘任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旭光，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获金融学硕士学位。 1997年至1999年任职于中国建筑第一工程局，任财务部业务经理；1999年至2005年任职于三

星数据系统（中国）有限公司，任财务经理；2005年至2010年历任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西门子亚太

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财务经理；2010年至2016年历任嘉吉亚太食品系统（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嘉吉美国总

部审计部高级审计顾问，期间曾兼任嘉吉生物工程（淄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及嘉吉亚太区研发中心财务总监；2016年10

月至2019年2月任职于北京方正世纪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任副总裁兼CFO。 2019年5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兼任公司财务总监。

张旭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聘任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方勇，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矿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欧国际商学院EMBA。 1998年至

2003年历任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经理、北京营销中心产品部经理，2003年至2010年历任现代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企业产品事业部总经理。 2010年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方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8.18万股，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邓前，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在读。 1993年至1994年

任职于沈阳高压开关厂财务处，1994年至1998年任四通集团沈阳技术服务中心财务经理，1998年至2002年历任沈阳东软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财务主管、北京营销中心副总经理，2003年至2010年历任香港现代设备有限公司业务规划总监、行

政/人力资源总监，2011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业务管理部总经理兼财务中心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邓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聘任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程炜，女，198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 2007年3月加入本公司，历任经营

管理部专员、项目管理办公室体系管理工程师、内审部经理。程炜女士于2019年9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程炜女士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被执行联

合惩戒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静，女，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学专业。 毕业后入职中石油内蒙古销售分公

司一直从事内部审计工作，2010年至2012年任职于国美控股集团审计监察中心审计主管；2012年至2013年任职于中粮我

买网财务中心内审主管；2014年2月入职荣之联内审部，现任内审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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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情况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之联”或“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9日以书

面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并于2020年5月15日在公司8层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同时进行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

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与会监事讨论，一致同意选举赵俊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相同，自监事会批准之日

起生效。

赵俊女士简历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

简 历

赵俊，女，1972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自2001年至今就职于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财务部门会计、人力资源部薪酬福利专员等职务，现担任公司人力资源部服务共享中心经理。

赵俊女士截止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核查，赵俊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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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控股子公司股权调整形成公司

对外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之联”或“公司” ）于2020年5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因控股子公司股权调整形成公司对外财务资助的议案》，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公

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议案属于董事会审议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2019年4月，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哈勃智远（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勃智远”）因业务发展需要并有效激励核心

管理团队，决定增资1,000万元，将注册资本从1,500万元增加到2,500万元：其中哈勃智远管理团队持股平台———哈勃捷思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追加投资900万元，成为哈勃智远的控股股东；荣之联持有的股权转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长青弘远科技

有限公司持有并追加投资100万元，荣之联看好哈勃智远的未来发展以及其与荣之联业务的协同性。 本次增资完成后，荣之联由

直接持有哈勃智远股份60%的控股股东变更为间接持有股份40%的参股股东，哈勃智远成为公司新增联营企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哈勃智远对公司尚存欠款人民币204.29万元。 该欠款是哈勃智远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期间，公司

全力支持其日常管理运营而发生的往来款。由于本次股权调整，导致公司被动形成对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的情形，其业务实质为公司对原控股子公司经营性借款的延续。

二、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哈勃智远（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8-08-01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6号12层1202-3

法定代表人：潘维

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DTJ848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检测；基础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计算机维修；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

产品、通讯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营业务：哈勃智远是一家开源情报分析服务商，公司的舆情分析平台将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相

结合，深度挖掘数据的价值，将大数据通过NLP算法呈现多维度、可视化分析，从而为客户提供他们需要的数据分析

服务。

（2）股东结构

本次股权调整后，股东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转让后股权结构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哈勃捷思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00 60%

北京长青弘远科技有限公司 1,000 40%

合计 2,500 100%

（3）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56.69

负债总额 473.67

净资产 983.02

项目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6.67

净利润 -114.71

三、财务资助协议主要内容

1、财务资助对象：哈勃智远（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2、财务资助金额：人民币204.29万元

3、资金用途：日常运营费用

4、财务资助的期限：2019年3月15日至2020年10月31日止。

5、财务资助利率：月息为1%，按照实际借款时间计算，不足一个月按日息计算（日息=月息/30*天数）

6、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四、财务资助风险防控措施

哈勃智远承诺并保证全面、充分、及时履行该协议项下的债务清偿责任，哈勃智远实际控制人为本协议提供个

人连带担保。 根据协议约定，如果哈勃智远有违反该协议约定的行为，将承担违约金责任并赔偿公司损失，公司将

有权选择合适的合法措施和方法实现债权。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系因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变动而被动导致。 公司将及时了解哈勃智

远的偿债能力，积极关注并追偿财务资助款项。 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经过认真审慎核查，认为：因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变动，导致公司被动形成了对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实为公司对原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性借款的延续。 我们就本次财务资

助事项的必要性、价格的公允性、决策程序的合法合规性以及存在的风险性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和论证，本次提供财

务资助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7,691.81万元，均为公司对原控股子公司经营性借款的延

续，且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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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5月14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职工监事。

经审议，与会代表一致同意选举赵俊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赵俊将与公司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

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赵俊简历如下：

赵俊，女，1972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自2001年至今就职于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历任财务部门会计、人力资源部薪酬福利专员等职务，现担任公司人力资源部服务共享中心经理。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六日


